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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法槌敲下， 一件从立案到宣判

历时近 4 年的侵犯商业秘密案落下帷幕，

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意见被全部采

纳。 无论是始终否认犯罪事实的商业秘

密窃取者， 还是自认 “无辜” 却以此牟

利的被告公司及其经营管理人， 终究都

要接受法律的审判。

2020 年 1 月 19 日， 法院作出一审

判决， 以侵犯商业秘密罪， 判处被告人

于某有期徒刑五年， 罚金 50 万元， 被告

单位 W 公司罚金 400 万元， W 公司经营

负责人贾某有期徒刑三年 ， 缓刑三年 ，

罚金 35 万元。 上述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均

未上诉， 判决生效。

 侵犯商业秘密罪， 根据

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

定， 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

为之一，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

人造成重大损失的， 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， 并

处或者单处罚金； 造成特别

严重后果的， 处三年以上七

年以下有期徒刑 ， 并处罚

金：

（一 ） 以盗窃 、 利诱 、

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

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；

（二） 披露、 使用或者

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

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 违反约定或者违

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

的要求， 披露、 使用或者允

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

秘密的。

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

行为， 获取、 使用或者披露

他人的商业秘密的， 以侵犯

商业秘密论。

本条所称商业秘密， 是

指不为公众所知悉， 能为权利

人带来经济利益， 具有实用性

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

术信息和经营信息。

本条所称权利人， 是指商

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

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

人。

第二百二十条 【单位犯

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规定 】

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

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 ，

对单位判处罚金， 并对其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， 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

定处罚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 公安部

关于印发 《关于经济犯罪案件

追诉标准的规定》 的通知第六

十五条， 侵犯商业秘密案 （刑

法第 219 条 ） 侵犯商业秘密 ，

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应予追

诉：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

上的； 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

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B4 法治故事 2020年 4月 17日 星期五

www.shfzb.com.cn责任编辑 徐荔 E-mail:fzb_zhoukanbu@163.com

窃密者拒不认罪 获利者自认“无辜”

一起“零口供”侵犯商业秘密案宣判

案发 工程师离职后，别家公司用自家技术申请专利

  ?某曾经任职的上海 E 汽车部

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天窗、 车顶模

块的设计、 生产、 组装的企业， 在业

内有一定的知名度。 彼时， 于某是该

公司的高级产品工程师， 负责产品研

发。 2014 年， 他辞职离开， 并很快

进入另一家公司———W公司。

于某入职后不久即告知 W 公司

经营管理人贾某， 他认识的外籍人士

手上有一套设计图纸， 可以用于产品

研发， 贾某表示同意购买。 随后， W

公司向于某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

了人民币 25 万元， 而这套设计图纸

上的技术信息则很快被用于 W 公司

的产品研发， 研发成功后大批量投入

生产。 之后于某和贾某又以共同发明

人的身份， 对部分技术申请专利。

2015年 10月，E公司员工在查询

专利的过程中发现，W 公司申请的专

利中， 赫然有自家公司多项未公开的

技术信息，专利申请人则是于某和 W

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某。 此时，W 公司

已将相关产品投入生产、销售，E 公司

却因技术秘密泄露产生重大经济损

失。 2016年 8月，该公司报案。由于于

某已从W公司离职，直到 2018 年，警

方经网上追逃才将他抓获。

经鉴定， 涉案技术信息属于刑法

意义上的商业秘密。 W 公司的部分

产品、 相关专利及计算机内部分电子

数据， 与 E 公司技术信息实质相同

或具有同一性， W 公司销售相关产

品净利润达 1200余万元。

办案 “零口供”如何突破，嫌疑人如何定罪

 于某到案后始终不承认自己窃取

商业秘密并以此牟利。不久，案件移送

到嘉定检察院。 对于检察官提出的许

多关键问题，于某大多以“不记得”“没

有印象”“没有权限”“不知道侵犯了什

么秘密”来回答。对于涉案技术的来源

问题，他辩称“本人不提供技术方案”，

他只从 W 公司其他高层的电脑上看

到过涉案技术数据。对于那 25万元的

款项， 他则辩称自己只是帮忙走个程

序而已。

本案是涉及商业秘密的专业案

件，面对于某“零口供”的情况，夯实证

据成了关键。

承办检察官苏牧青详细研究了案

卷之后，首先与 E 公司方沟通，了解

于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的权限。 据 E

公司介绍， 作为高级工程师的于某在

该公司任职时有接触许多技术和数据

的权限， 而在他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

同上则约定了相关经营技术保密的要

求和所包含范围。 根据劳动合同中保

密条款约定，在劳动合同解除、终止以

后，于某仍然负有保守 E 公司经营技

术秘密的义务。

之后， 检察官通过对比于某在 E

公司内部邮件系统数据和他在 W 公

司办公电脑内技术信息， 证实于某曾

在 E 公司接触相关技术信息，且在 W

公司使用的基本事实， 并排除其他渠

道泄露技术信息的可能性， 辩驳了于

某的辩解。

另外，W 公司经营负责人贾某及

部分员工的证言证实涉案技术信息是

由于某“向外籍人士购入”后带进公司

的， 且于某在工作中拿出过一套含有

E 公司标记的数据图纸给其他员工参

考。 于某提供的所谓外籍人士的账户

其实是其妻子姐姐的账户。

基于这些证据， 于某违反约定向

W 公司披露、使用该技术秘密用于生

产、销售相关产品的行为，足以认定为

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，并且根据 2004

年两高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

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

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况， 无疑

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。

2018年 11月，于某被提起公诉。

夯实 不错漏一人，追诉一人一公司

 案件到此还未结束———利用 E

公司的技术秘密牟利的并不只有于

某，还有 W 公司。 但在案件办理过

程中，W 公司经营负责人贾某始终

称自己和公司受于某蒙骗， 并不知

涉案技术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，也

是受害者。

“W公司及贾某是否构成侵犯

商业秘密罪， 是否应追究刑事责

任？” 成为焦点问题。 承办检察官

向上级检察院汇报案件情况， 听取

指导意见。 在此期间， 苏牧青检察

官实地走访调查了 W 公司， 发现 W

公司对自身技术秘密有充分的保密措

施， 说明其有一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

意识， 且涉案技术信息中含有明显的

E公司的标记， 一般人员就能够识别。

据此， 认定 W 公司在使用相关技术

信息时， 未履行基本的注意义务， 属

于法律规定应当明知的情形。

“W 公司和 E 公司属于同行业、

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，E公司在业内又

有一定知名度， 且于某从 E 公司离职

后直接加入 W 公司，W 公司应当对于

某提供的技术来源负有更加严格的审

核义务。 ”检察官说，“企图以‘不知情’

为借口逃避法律责任是行不通的。 ”

嘉定检察院审查认为， 犯罪嫌疑

单位 W 公司、犯罪嫌疑人贾某应当知

晓于某可能存在非法披露他人商业秘

密的情形，仍使用他人商业秘密，造成

特别严重后果，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

二百一十九条， 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

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在侦查机关未移送

审查起诉的情况下， 检察官果断决定

对上述嫌疑单位、个人予以追加起诉。

结果 检察机关指控意见被全部采纳

 “被告人于某涉嫌侵犯商业

秘密罪一案， 本院以沪嘉检金融

刑诉〔2018〕XX 号起诉书向你院

提起公诉。在审理过程中，发现被

告单位W公司、被告人贾某涉嫌

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当一并起诉和

审理。 ”2019年 7月，检察官在电

脑上一字一句敲下《追加起诉决

定书》，正式起诉W公司及贾某。

考虑到 W 公司经营的实际

情况且贾某年届七旬， 在其认罪

的基础上， 该院对其采用取保候

审的非羁押强制措施， 避免因涉

刑事案件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

进一步影响。 在此后的诉讼过程

中，W 公司、贾某均自愿认罪、悔

罪，主动与 E 公司达成和解协议

并积极赔偿。

此案开庭审理后， 检察机关

指控意见被全部采纳。

据悉， 该案是嘉定检察院办

理的首例“零口供”侵犯商业秘密

案， 也是首例对使用相关技术信

息的单位以推定“应知”而追究刑

事责任的案件， 对于因员工流

动、 跳槽等造成商业秘密泄露这

一企业经营中知识产权保护痛点

提供了新的保护思路。 同时， 在

办案过程中准确认定单位责任，

妥善区分强制措施的种类， 切实

履行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，

在严惩犯罪的同时， 避免对企业

的正常经营造成波及， 对同类案

件的办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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